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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律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准确、适当地运用法律法规，对于公民、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维护自身权益，维护正常生活、工
作、生产经营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法制出版社作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属的中央级法律类图书专业出版机构，是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标准文本的权威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出版适合大众需求的实用法律工具书。
我们集二十年法规编纂的专业经验，特推出《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公报案例精编》丛书。
本丛书集中展现了部委规章清理的最新成果，分门别类列明了该领域现行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值得
一提的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公报案例精编.刑事》还收录了发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上的指导型案例。
因此，本丛书具有很高的指导和应用价值。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色：  1.收录全面。
丛书涵盖了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广泛收录了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公报案例。
2.编排合理。
依据各个法律部门的特点精心梳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科学编排，合理分类，兼顾法律体系
与司法实践的需要，真正做到简明易用，一目了然。
3.权威实用。
对于重要法律进行解读释义，帮助读者把握立法精神，理解条文含义。
根据司法实践提炼疑难问题，由相关专家运用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权威解答。
另外，分册根据需要附上实用图表、办事流程等，方便读者查阅使用。
真诚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为您应用法律带来帮助和便利，同时也恳请广大读者对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提出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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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公报案例精编：刑事》集中展现了部委规章清理的最新成果，分门别类列明
了该领域现行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值得一提的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公报案例精编：刑事》还收录
了发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指导型案例。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律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准确、适当地运用法律法规，对于公民、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维护自身权益，维护正常生活、工
作、生产经营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法制出版社作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属的中央级法律类图书专业出版机构，是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标准文本的权威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出版适合大众需求的实用法律工具书。
我们集二十年法规编纂的专业经验，特推出《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公报案例精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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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刑事实体法一、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海上发生的违法犯罪
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
司、企业从事公务但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的人员是否适用刑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问题的
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
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
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
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公报案例·二、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  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
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
关问题的解释·公报案例·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李彬、袁南京、胡海珍、东辉、燕玉峰、刘
钰、刘少荣、刘超绑架案三、刑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如何确定问题的批复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撤销缓刑时罪犯在宣告缓刑前羁押的时间能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怀孕妇女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审判时是否可以适用死刑问
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故意伤害、盗窃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问题的批复四、刑罚的具体运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行为人通过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担任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收受贿赂、挪用本单位资金等行为如何适用
法律问题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
院研究室关于如何理解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的有关问题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的通知五、赃款赃物处理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有关走私案
件涉案财物处理规定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计委关于统一赃物估价工作的通
知六、危害国家安全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七、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大
口径武器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
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
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公报案例·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检察院诉高知先、
乔永杰过失致人死亡案八、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
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制品有关
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
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税务机关工作人员通过企业以“高开低征”的方法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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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应用如何理解“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理解和掌握“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问题的电话答复》，“法
定刑”是指根据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应当分别适用的刑法（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和“补充规定”）规定的不同条款或者相应的量刑幅度。
具体来说，如果所犯罪行的刑罚，分别规定有几条或几款时，即以其罪行应当适用的条或款作为一“
法定刑”；如果是同一条文中，有几个量刑幅度时，即以其罪行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作为“法定刑”
；如果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即以此为“法定刑”。
除正确理解“法定刑”之外，还应注意，“减轻”与“从轻”是有区别的，在同一法定刑幅度中适用
较轻的刑种或者较低的刑期，是“从轻处罚”，不是“减轻处罚”。
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应是指低于法定刑幅度中的最低刑处罚。
第六十四条  【犯罪物品的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
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二节  累犯第六十五条  【一般累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
以后，在五年以内冉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刷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
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释义一般累犯成立的时间条件：（1）对于前罪因适用假释而执行完毕的，5年期间应从假释期满之日
起计算，而非假释之日。
（2）注意被假释的犯罪人在假释考验期内再犯新罪的，被判处缓刑的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
罪的，以及被判处缓刑的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新罪的，都不成立累犯。
（3）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附加刑是否执行完毕不影响累犯的成立。
第六十六条  【特别累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第三节  自首和立功第六十七条  【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
行的，以自首论。
释义特别自首：即本条第2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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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公报案例精编:刑事》特色：收录全面 本套丛书约请了相关立法及司法实践部门
的专家，精心选择法律文本，广泛收录了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条文释义 对重点法条及专业术语进行注解，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条文含义。
应用提示 对重点难点问题作了专业提示，帮助读者准确运用法律。
公报案例 各小类下根据需要穿插公报案例，与审判实践紧密相关。
帮助读者深刻領会条文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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